
外籍家庭看護工

執行抽痰等醫療行為或

抽吸/清潔口腔分泌物之爭議案

監委紀惠容、王幼玲

11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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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作為

函詢

諮詢

詢問

函請衛福部、勞動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勞工局等相關機關說

明及提供卷證資料

112年11月29日上下、下午，辦理2場次諮詢會議。

112年11月21日詢問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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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月4日詢問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勞工局、衛福部、勞動部等

相關機關主管及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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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函，
同意停止
執行出國
處分，至
訴願決定
送達之日
止。

事發經過

行政院
訴願駁
回

勞動部函，
許可聘僱

• C君與雇主
終止聘僱
關係

• 勞動部函，
廢止聘僱
許可、

• 雇主須為C
君辦理出
國。

新北市
勞工局
第1次
勞資爭
議協調
會

新北市
勞工局
第2次
勞資爭
議協調
會

勞動部
函，限
C君14
日內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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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君
提出
訴願

勞動部函，
繼續執行
11.24處分，
限C君14日
內出國

勞動部函，
不同意C君
轉換雇主

移⺠署函，
廢除C君居
留許可，限
10內出國

C君委託法
扶，提出行
政訴訟

C君提出行政
訴訟上訴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駁回抗告

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
原告之訴駁
回

C君出境
返國

5.10 6.30 7.5 7.15 9.8 11.24 11.29 12.7

3 3.8 3.15、4.7 5.2 5.15 8.157 11

C君於
111.4.25入臺，
111.5.13到職

C君來臺前，被仲
介要求簽下「本人
同意未做滿三年合
約，願意賠償遞補
下⼀位的申請費⽤」
之切結書

C君表示：
需要對被照顧者氣切口抽痰
之醫療行為，

由於C君未受過醫療專業訓
練，感到無法勝任，亦害怕
會因操作不當，導致被照顧
者危險，自己也會被究責，
心生畏懼，故向某協會求助，
申訴要求轉換雇主

工作期間

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
未訪視，
卻認定C
君所為
「身體照
顧」，非
醫療行為。

111年

112年



外籍家庭看護工不可從事醫療及護理行為

醫師法、護理人員法

• 衛福部106年8月23日函釋：對被照顧者口腔內(懸壅垂之前)或人工氣導管內分泌物之清潔、抽吸或移除，未涉及醫療專

業判斷，僅係個案身體照顧服務，非屬醫療業務之行為，得由非醫事人員執行，如應家屬、個案要求並徵得非醫事人員

同意下，可執行之。

• 衛福部109年8月25日函釋：涉及機械式自動抽吸器之操作者，因風險較高，仍應由醫事人員執行。

衛福部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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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痰屬醫療行為，應由醫師親自為之，或由護理人員依醫師指示為之，外籍移工不可從事，

非屬醫療行為 徵得外籍移工同意

即： 抽吸、清潔口腔內（懸壅垂前）及人工氣道管內分泌物

涉及機械式自動抽吸器之操作者，因風險較高，仍應由醫事人員執行

• 不得涉醫療及護理行為。

調查發現
⼀之⼀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未調查訪視，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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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君心生恐懼、
未同意抽痰或抽吸

清潔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並未調查訪視

C君被要求
出境

本案移工C君，欠缺相
關專業而心生恐懼，遂
申請終止聘僱契約並申
請轉換雇主遭拒。

由上可知，C君不同意
對被照顧者係執行抽痰
或抽吸清潔分泌物之工
作。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僅憑勞工局
111年7月5日訪談紀錄即認定C
君所為非屬醫療行為，並未訪
視調查!

因C君遭廢
止聘僱許可，
於112年8月
15日出境返
國。

抽痰或抽吸分泌物實難區分，需相關人員調查訪視、
專業判斷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說：接獲涉及執行醫療行為案件，
將啟動行政調查（如現場稽查或約談行為人
等）…….。

新北市勞工局請衛生局
協助釐清C君所為究為
抽痰或僅清潔分泌物？

調查發現
⼀之⼆



調查意⾒⼀
 衛福部106年8月23日函釋，抽痰屬醫療行為，應由醫師親自為之，或由護理人員依醫師指示為之，外籍

移工不可從事，勞動部指出，外籍家庭看護工服務範疇不得涉醫療及護理行為。(移工不能執行抽痰)

 同函釋指出，對被照顧者口腔內(懸壅垂之前)或人工氣導管內分泌物之清潔、抽吸或移除，未涉及醫療專

業判斷，僅係個案身體照顧服務，非屬醫療業務之行為，得由非醫事人員執行，如應家屬、個案要求並徵

得非醫事人員(移工)同意下，可執行之。(如果是清潔可以，但要經過移工同意)

 菲律賓籍移工C君受僱來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須對被照顧者執行抽痰或抽吸清潔口腔分泌物工作，因C君

欠缺相關專業而心生恐懼，遂申請終止聘僱契約並申請轉換雇主遭拒絕。由上可知，對被照顧者係執行抽

痰或抽吸清潔分泌物之工作，顯未獲C君同意。(無論是抽痰或清潔，本案C君害怕，均未同意)

 實務上抽痰或抽吸分泌物實難區分，需賴相關人員調查訪視，依專業判斷以釐清是否涉及醫療行為，新北

市政府勞工局於接獲上開申訴案件轉請該府衛生局協助釐清C君所為究為抽痰或僅清潔分泌物，惟該府衛

生局僅憑勞工局111年7月5日訪談紀錄即認定C君所為非屬醫療行為，並未訪視調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核有違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未訪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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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看護工與雇主所訂之勞動契約約定最低

服務年限，仍應符合勞基法規定之合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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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符合
下列規定：

1. 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
項培訓費用者。

2. 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
提供其合理補償者。

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

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
不得逾合理範圍：

⼀.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

二. 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

三. 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

四. 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

勞基法第15條之1(第2項)

勞基法第15條之1(第3項)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

 雇主要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且
提供培訓費用、提供簽約金，才可
以要求勞工最低服務年限。

換句話說：

調查發現
⼆之⼀



新北地院判決-切結書無效

 本案外籍庭看護工C君入臺前，於111年3月22日被仲介

公司要求簽下⼀紙「本人同意未做滿三年合約，願意賠

償遞補下⼀位的申請費⽤」之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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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法院⺠事判決「確認兩造間如

附件所示之切結書為無效」，理由略以：

 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

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

 該切結書之約定，即屬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自

應依勞基法第15條之1規定之標準審查之。

 雇主未舉證是否有另外給付原告培訓費用，認該

約定，業已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

此⼀約定應為無效。

必要性 合理性

調查發現
二之二



外籍家庭看護工、雇主及仲介

不清楚勞動權益，勞動部要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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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允應正
視移工的勞動
權益並積極宣
導!

本案外籍家庭看護工C
君入臺前，於111年3
月22日被仲介公司要
求簽下⼀紙「本人同
意未做滿三年合約，
願意賠償遞補下⼀位
的申請費用」之切結
書。

移工來台前，被要求簽訂
最低服務年限三年切結書

新北地院判決
切結書無效

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小
字第O號⺠事判決「確認兩造間如
附件所示之切結書為無效」

外籍家庭看護工、雇主及仲介
公司對其簽署勞動契約及其勞
動權益並不清楚。

外籍移工、雇主、仲介
不清楚勞動權益

調查發現
二之三



調查意見二
 勞動基準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外籍家庭看護工雖無勞基法之適用，惟其與
雇主間所訂之勞動契約約定最低服務年限者，仍應參照勞基法第15條之1規定之

合理範圍，仲介公司如受雇主委任者亦同。(約定最低服務年限者，需為合理範
圍)

 本案外籍家庭看護工C君入臺前，於111年3月22⽇被仲介公司要求簽下⼀紙
「本人同意未做滿三年合約，願意賠償遞補下⼀位的申請費⽤」之切結書，案

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小字第O號⺠事判決「確認兩造間如附件所示之
切結書為無效」，凸顯外籍家庭看護工、雇主及仲介公司對其簽署勞動契約及
其勞動權益並不清楚。(移工、雇主、仲介都不清楚切結書不合理)

勞動部允應正視移工的勞動權益並積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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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改進



外籍家庭看護工不可從事醫療及護理行為

 移工執行抽吸清潔分泌物之照顧工作
勞動部允應：

 於契約範本內，載明「需抽吸、清
潔口腔內（懸壅垂前）及人工氣道
管內分泌物」之工作項目，

 並應向仲介及雇主宣導，不允許外
籍家庭看護工執行侵入性的抽痰醫
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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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醫療行為

徵得外籍移工同意

即： 抽吸、清潔口腔分泌物

涉及機械式自動抽吸器之操作者，因風險較高，
仍應由醫事人員執行

不得涉醫療及護理行為。

調查發現
三之⼀



外籍家庭看護工之訓練非強制、非實作
專業訓練之重要性 諮詢專線，寥寥可數

雖新北市政府說：如果外籍看護工對其所執行之業務內容有

相關疑義，建議可向勞工局或衛生主管機關諮詢。

惟勞動部1955專線每月接獲外籍看護工撥打電話諮詢有關

醫事法之件數僅個位數，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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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執行「抽吸
清潔口腔分泌物」
工作，須接受16
小時專業訓練(含
8小時實作)，始
得從事。

我國照顧服務員 外籍移工

• 來臺前在當地完成
90小時之照顧服務
員職前訓練(無醫
療專業課程)，

• 入國時接受講習
• 入國後得參加補充
訓練，

!非強制且無實作訓練

外籍家庭看護工不但專業能力不足，且恐將嚴重影響被照顧者受照顧權益，

勞動部及衛福部允應重新審視外籍家庭看護工訓練機制，避免類似本案情形再次發生。

調查發現
三之二



調查意見三
 本案移工C君須對被照顧者執行抽痰或抽吸清潔口腔分泌物工作，因欠缺相關專業而心生恐懼，遂申請終

止聘僱契約並申請轉換雇主，卻遭雇主拒絕，致生勞雇契約、醫療行為或生活照顧等爭議，顯見C君不清

楚也不同意工作內容須抽痰或抽吸清潔分泌物，雇主也不清楚外籍家庭看護工不能執行違反醫療法之抽痰

行為。

 是以，勞動部允應於契約範本內，載明需抽吸清潔分泌物之工作項目，並應向仲介公司及雇主宣導，不允

許執行侵入性的抽痰醫療行為。(勞動部在契約範本寫清楚移工之工作項目，並向仲介、雇主宣導移工不能

執行抽痰)

 另，我國照顧服務員如欲執行抽吸清潔口腔分泌物之照顧服務工作，須接受16小時專業訓練(含8小時實作)，

始得從事，而現行外籍看護工雖來臺之前，須在當地完成90小時之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入國時接受講習，

以及入國後得參加補充訓練，非強制且無實作訓練。(我國照顧服務員需訓練，移工卻非強制且課程非實作)

 雖新北市政府查復監察院表示，為避免外籍家庭看護工有違反醫事法令之虞，倘外籍看護工對其所執行之

業務內容有相關疑義，建議可向勞工局或衛生主管機關諮詢等語，惟查勞動部1955專線自112年1月至11

月間，每月接獲外籍看護工撥打電話諮詢有關醫事法之件數僅個位數，寥寥可數。(移工打電話詢問醫療問

題電話少之又少)

 是以，外籍家庭看護工不但專業能力不足且恐將嚴重影響被照顧者受照顧權益，勞動部及衛福部允應重新

審視外籍家庭看護工訓練機制，避免類似本案情形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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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改進



實際需求數據？

衛福部資料指出，截至112年10月底止，使⽤⻑期照顧給付及⽀付服務之⻑照服務

對象，有氣切護理或呼吸器者為4,808人。

倘個案於住宿型⻑
照機構內，如個案
有抽痰需求，可由
護理人員執行護理
業務。

氣切或使用呼吸器之被照顧者眾多，
但實際需求人數及資源配置為何？

居家照顧安置機構

• 無相關專業人員。

• 外籍家庭看護工
也有極大壓力

• 本案未見專業人
員提供照顧協助

 類似本案需求之

個案及其家庭之

被照顧者人數、

照顧需求及受照

顧情形各如何？

 具這類照顧專業

之專業人員、照

顧服務員及外籍

家庭看護工等人

數及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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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供給？

資源在哪裡？

專業人員夠不夠？

調查發現
四之⼀

外籍移工有多少人有類似專業？



衛福部104年
即知有抽痰或清
潔分泌物之重症
病患之需求~

政府允宜積極推估所需專業人力及資源，
俾利即早因應  我國超高齡化社會及⻑照服務需求

倍增，需抽痰或抽吸清潔分泌物之

被照顧者是否隨之增多，以及資源

配置，影響這類被照顧者之受照顧

基本權益，

政府機關允宜積極推估所
需專業人力及資源，俾利
即早因應!

15104年

106年函釋迄今

仍無法解決這類
個案需求

政府機關無相關資料

超高齡社會，及早因應

透過本案之調查，
衛福部106年函
釋，仍無法解決
照顧服務或醫療
行為之爭議。

衛福部、勞動部、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均無相關資料。

調查發現
四之二

 【需求】

 被照顧者人數？這類家庭有多

少？

 照顧需求？受照顧情形如何？

 【供給】
 專業人員？照顧服務員人數？

 外籍家庭看護工人數？

 資源配置？



調查意見四
 依據衛福部查復資料指出，截至112年10月底止，使⽤⻑期照顧給付及⽀付服務之⻑

照服務對象，依其最近⼀次評估資料，有氣切護理（更換氣切造口管、氣切造廔口處

理）或呼吸器者為4,808人，顯見氣切或使用呼吸器之被照顧者眾多。

 這些被照顧者於安置機構尚可由護理人員執行抽痰等護理業務，受照顧無虞，而以本

案觀之，卻未見相關專業人員提供照顧協助。

 是以，類似本案由外籍家庭看護工協助居家照顧抽痰/抽吸清潔分泌物的個案及其家庭

之被照顧者人數，以及具這類照顧專業之專業人員、照顧服務員及外籍家庭看護工等

人數及資源配置，衛福部、勞動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均無相關資料。

 衛福部及勞動部積極研謀因應措施，維護被照顧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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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改進



處理辦法

調查意⾒⼀，糾正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

3

2

4

調查意見二，函請勞動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三至四，函請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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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感謝聆聽 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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